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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资格考试定于2011年9月17日至18日举行，考试工作已经在

组织中，详细事宜如下：关于组织2011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

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国土资源厅（国土

环境资源厅、国土资源局、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、规划和

国土资源管理局）： 根据《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管理办法》

（国土资源部令第48号）的规定和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

印发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发〔2011〕8号）的要求，经全国土

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考试委员会）研究确定

，2011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定于2011年9月17日至18日

举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组织工作 各省（区、市

）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《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管理

办法》的精神，切实加强领导，严肃工作纪律，负责组织实

施好本考区考务工作。具体考务工作可以委托当地的土地估

价行业协会承担。 各省（区、市）设立相应考区。各考区设

立考区办公室，在考试委员会的领导和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及

本考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，负责组织实施本考

区考试信息公告； 组织报名、现场审核、完成“全国土地估

价师资格考试报名系统”（以下简称考试报名系统）相关工

作，对报考人员提交的报名表、证件、材料的复印件存档备

查，发放准考证；考点考场安排和考试期间的保密、安全措

施落实；协助完成本考区监考任务等与考试工作有关的事项

。 各考区应指定一名厅（局）级领导担任本考区负责人，建



立健全管理机制，制定本考区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应急预案

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完成。各考区、考区办公室负责人和联

系人的姓名、职务、联系电话等信息，于2011年5月31日前登

陆考试报名系统填写完整并打印，盖章后寄送考试委员会办

公室。 二、报名事宜 （一）考试报名条件。 具体报名条件参

见《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48号

）的规定和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》（国土资

厅发〔2011〕8号）的要求。 （二）报名程序。 1．各考区办

公室应向社会公告本考区考试的具体报名时间、地点和方式

等。考区的公告（文件及电子文档）及时报考试委员会办公

室备案； 2．报考人员按照公告要求，到所在地考区报考。

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可在北京、上

海、广州、西安四个考区进行报名并参加考试； 3．报考人

员统一采用考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，登录国土资源部《土地

估价机构和人员执业信息公示系统》（http://credit.mlr.gov.cn

）或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creva.org.cn）进入

考试报名系统，参照用户使用手册进行操作（考试报名系统

将于4月29日开通，各考区应抓紧设定各自报名开通时间）。

不具备上网条件的报考人员可填写纸制报名表（见附件1），

由各考区办公室负责网上报名。 报考人员应携带网上下载的

报名表和以下证件、资料到所在考区指定的地点办理现场审

核： （1）合法有效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 ①公民身份证； 

②现役军人持军官证； ③文职干部证或士兵证； ④香港永久

性居民身份证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，港澳居

民来往内地通行证（回乡证）或者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护

照。 （2）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学历（学位）证



书、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 持香港、澳

门地区或者台湾地区、外国高等院校学历证书报名的，须同

时提交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留学服务的机构出具的认

证证明。 （3）相关工作经历的证明。 报考人员提交上述复

印件时，应同时提供相应原件供当场验证，验证后退还。报

考人员应如实填写报名表，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若

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取消个人报考资格，记录在案，并保留

追究有关单位责任的权利。 报考人员委托他人代为报名的，

除提交上述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交被委托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

明原件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。 4．各考区于2011年8月1日前

将报考人员汇总表以文件形式报考试委员会办公室（报考人

员情况和数量以上报文件为准）；8月10日前将本考区的考场

座位安排示意图传真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；8月15日起可经考

试报名系统下载本考区的准考证。各考区应于8月31日前做好

考场安排和发放准考证等工作（准考证式样见附件2），同时

将各考区、考区办公室负责人1寸彩色证件照、接收试卷的地

点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报考试委员会办公室。档案号、准考

证号由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一编排。 三、考试科目及范

围 报考人员自主选择报考科目的种类和数目，各科考试成绩

在三个连续考试年度内有效。考试科目包括：土地管理基础

与法规、土地估价理论与方法、土地估价实务基础、土地估

价案例与报告、土地估价相关知识五科，全部实行闭卷考试

。各科考试范围见《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大纲》。2011

年全国土地估价师资格考试大纲仍使用《全国土地估价师资

格考试大纲（2010年）》，考试委员会不指定考试参考教材

。试题文字使用中文简体字，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



居民的考生答题一律使用中文，简、繁体不限。 考试参考资

料为国家现行土地行业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以及技术规

程、技术标准和行业准则等。 四、各科考试时间 全国统一按

照以下时间进行考试： 9月17日 土地管理基础与法规 8∶30-9

∶30 土地估价理论与方法 10∶30-12∶00 土地估价实务基础

14∶30-17∶00 9月18日 土地估价案例与报告 9∶00-11∶30 土

地估价相关知识 14∶30-17∶00 五、考区和考场设置 各省（

区、市）为独立的考区，考点设在省会城市。考点考场应当

集中设置。每30人设一个考场，剩余不足30人按一个考场设

立，考场数量根据报考人数确定（考场设置见附件3）。 六

、考试收费 各考区向考生收取的费用标准根据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土地估价师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05〕147号）规定办理。严格按照本考区

核定的标准收取费用，报名费中应包含上缴的考务费，即每

人每科15元人民币（用于组织考试命题、试卷印制、运送及

评阅等项工作）。 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考生

考试的缴费标准与报名考区内地考生相同。 七、发证与执业 

各科成绩于全部考试结束之日起3个月内公布，届时考生可通

过国土资源部《土地估价机构和人员执业信息公示系统》或

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网站查询考试成绩。应试人员在连续三

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考试，获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估价师资格证书》，取得土地估价师资格，证书经各考区

统一发放。 取得土地估价师资格并在土地估价机构执业的土

地估价师，应当通过实践考核，并进行执业登记。经过执业

登记的土地估价师方能在土地估价报告上签字，承担法律责

任。 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联系方式： 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冠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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